
 

 

 

 

 

 

陕路纪发〔2018〕35 号 

★ 
     

中共陕西路桥集团有限公司纪律检查委员会 

转发驻厅纪检组关于强化有效措施 

严肃整治领导干部利用名贵特产类特殊资源 

谋取私利问题的通知 
 

集团各分（子）公司纪委、集团机关纪委、试验检测公司、

海外公司： 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，正风肃纪，现将驻厅纪

检组《转发省纪委关于强化有效措施严肃整治领导干部利用名贵特

产类特殊资源谋取私利问题的通知》（陕交纪〔2018〕66 号）（以

下简称“通知”）文件转发给你们，请各单位加强贯彻落实，结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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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实际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： 

    一、组织专题学习《通知》精神，畅通举报渠道。开展有针对

性的纪律教育，引导党员干部认清纪法界限，心存戒惧，牢守底线。

结合集团纪委《关于进一步加强举报电话、举报邮箱和举报信箱管

理的通知》（陕路纪发〔2018〕5 号）文件，将利用名贵特产类特

殊资源谋取私利的问题纳入监督检查范围，加强群众监督力度。 

二、加强监督检查工作，严肃查处力度。综合运用信访受理、

线索处置、约谈提醒、谈话函询、明察暗访等方式，有效实施监督。

建立整治物品清单和专门台账，及时更新，对涉及名贵特产类特殊

资源的问题线索优先受理核查，专项治理。按照“越往后执纪越严”

的要求，严肃纠正和查处，对典型问题点名道姓通报曝光。 

三、贯彻落实《通知》要求，常态化报送工作进展情况。请各

单位按照省纪委文件六个方面工作要求（陕纪发〔2018〕26 号）

12 月 19 日上午 11:00 之前将贯彻落实情况书面报送集团监察室。

常态化开展整治监督检查工作，每月 10 日和每月月底报告前两周

工作进展、主动上交、线索处理、案件查处、明察暗访等情况。2019

年 3 月 1 日前，总结整治工作开展情况并形成报告报集团监察室。 

 

附件：《转发省纪委关于强化有效措施严肃整治领导干部利用

名贵特产类特殊资源谋取私利问题的通知》（陕交纪

〔2018〕66 号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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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陕西路桥集团有限公司纪律检查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12 月 14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集团各领导及纪委委员，档。 

陕西路桥集团有限公司监察室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12 月 14 日发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印 18 份 














